
青年基本法草案總說明

    青年係促進社會進步、經濟繁榮及科技創新之關鍵動力，政府應協

助青年實現個人之尊嚴及價值，保障其經營幸福生活，確保社會參與等

權利，以促進青年健全、多元及全面性發展，期使青年能與其他世代共

同肩負起促進社會和諧、進步之責任。中央及地方政府雖從就業、創業、

教育、居住、健康、經濟、文化、社會參與及國際參與等面向，持續推

動青年政策，協助青年發展，然而，目前各級政府有關青年之政策、計

畫及措施，尚缺乏整合性之立法規範。

    鑒於「青年主流化」已成為國際趨勢，為持續推動落實「青年主流

化」，政府應以青年為主體，從青年觀點通盤考量所有之政策、法規及

計畫，方能有效促進青年發展，激發其韌性及創造力，培養獨立思考能

力，厚植工作及生活技能，以達到經濟獨立自主，並保障青年參與公共

事務之機會及管道，培植具有民主素養並成為健康堅韌之世界公民，以

致力於社會永續發展。

    綜上，為推動青年事務，促進青年多元發展，爰擬具「青年基本

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 本法之立法目的、適用對象與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

責劃分。（草案第一條至第三條）

二、 中央政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權責事項。（草案第四條及

第五條）

三、 政府應建立青年參與機制。（草案第六條）

四、 政府應保障青年享有永續之社會及環境。（草案第七條）

五、 政府應保障青年享有之學習及受教權，致力於促進青年就業及職

涯發展、支持青年創新及創業。（草案第八條至第十條）

六、 政府應建立青年在地支持系統。（草案第十一條）

七、 政府應訂定居住與家庭政策，保障青年居住權益，並建構友善育

兒環境。（草案第十二條）

八、 政府應推展促進青年身心健康之政策，保障青年人身安全，禁止

暴力、消除歧視及防制霸凌。(草案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九、 政府應推展青年運動、保障參與各項文化藝術活動之機會，並支

持青年達成經濟獨立及穩定。（草案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



十、 政府應積極輔導培養青年金融素養並促進防制詐騙工作，降低青

年被詐騙風險，加強青年防制詐騙知能。（草案第十八條）

十一、 政府應促進青年公共參與，培育青年公共事務人才。（草案第

十九條）

十二、 政府應協助以青年為主體之非營利組織及團體之發展，或支持

辦理以青年為參與對象之活動。(草案第二十條)

十三、 政府應鼓勵青年參與國際交流合作，並支持青年積極參與數位

社會，善用前瞻科技。（草案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

十四、 各級政府應建立青年事務行政體系。（草案第二十三條）

十五、 各級政府應寬列青年發展費用，並優先獎勵或補助經濟或社會

不利處境青年。（草案第二十四條）

十六、 政府應每四年擬訂青年政策白皮書。（草案第二十五條）

十七、 政府應鼓勵從事青年事務現況及其他相關事項之研究、調查、

統計，並為建立青年研究分析，得依法規蒐集、處理、保存、

公開及提供資訊。（草案第二十六條）

十八、 為審議、協調、推動及督導本法相關事務，行政院、直轄市

政府及縣(市)政府應設置青年事務發展會報，各級政府並得

設置青年諮詢組織。（草案第二十七條）



青年基本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推動青年發展，維護青年權

益及尊嚴，協助青年自我實現、享有

幸福生活，增進青年參與及履行健全

民主社會公民之責任，促進國家社會

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一、青年係促進社會進步、經濟繁榮及

科技創新之關鍵動力，政府應協助

青年實現個人之尊嚴及價值，保障

其經營幸福生活，確保社會參與等

權利，以促進青年健全、多元及全

面性發展，期使青年能與其他世代

共同肩負起促進社會和諧、進步之

責任。

二、鑒於青年發展涉及層面廣泛，不同

領域相互間密切關聯，為達促進青

年多元發展之目標，應有統合性規

範，以確立推動青年事務之基本原

則、政策方向及施政方針，爰制定

本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青年，指十八歲以上

三十五歲以下之國民；其他法令就青

年年齡之範圍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一、鑒於行政院一百零四年四月三十日

核定「青年發展政策綱領」所稱青

年為十五歲至三十五歲，及行政院

青年諮詢委員會之青年代表為十八

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之本國籍在學

學生或社會青年，並審酌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已明定兒童及

少年指未滿十八歲之人，爰明定本

法所稱青年為十八歲至三十五歲。

二、復考量各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於擬訂、執行青年相關政策或計

畫時，其適用之年齡範圍或有從十

五歲至四十五歲等不同實際需求，

為利政策推動，爰於後段明定其他

法令就青年年齡之範圍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另所稱法令，包括

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自治

條例、自治規則等，併予敘明。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一、第一項明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二、鑒於青年事務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



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辦理。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主管

事務，推展與執行青年相關政策、法

規及計畫。

主管機關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權責劃分如下：

一、 主管機關：青年權益保障之規

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二、 勞動主管機關：青年就業促

進、勞動權益、就業環境、協

助青年職涯探索與職業訓練之

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三、 經濟主管機關：青年創新、創

業、創業資金取得、培訓課

程、諮詢輔導與育成之規劃、

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四、 住宅主管機關：青年居住權

益、公共社會住宅與購租屋協

助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

項。

五、 衛生主管機關：青年心理衛

生、健康促進、生育與醫療之

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六、 警政主管機關：青年人身安全

維護、防制詐騙、預防犯罪與

暴力防治之規劃、推動及監督

等事項。

七、 運動主管機關：青年運動之發

展、教育、競技、產業與外交

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八、 文化主管機關：青年文化參

與、欣賞與創作之規劃、推動

及監督等事項。

九、 金融主管機關：青年金融商

機關之權責，且現行實務上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均有推動青年相關之

政策及業務，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為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履行其

職務時，特別關注青年議題，例

如，勞動部及經濟部於推動就業及

創業相關業務時，應特別協助青年

取得創業資金、進行職業訓練等，

爰為第三項規定。

四、為利共同推動青年事務，爰於第四

項明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權責分工。



品、服務措施、金融素養與財

務管理能力之規劃、推動及監

督等事項。

十、 數位主管機關：青年數位素

養、數位參與與數位產業發展

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十一、科技主管機關：青年新興與前

瞻科技運用之規劃、推動及監

督等事項。

十二、其他措施由各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職權規劃辦理。

第四條　中央政府應落實下列涉及青年

事務之事項：

一、 全國性青年發展政策、法規與

計畫之規劃、制（訂）定、宣

導及執行。

二、 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

青年發展政策之督導及協調。

三、 中央青年發展相關經費之分配

及補助。

四、 其他全國性青年發展事項之策

劃及督導。

一、鑒於涉及青年事務相關事項，有須

由中央政府通盤考量、統合辦理或

具全國一致性規範之必要，爰明定

中央政府應落實之事項，俾由中央

政府據以統籌、規劃、協調及推動

各項青年發展措施。

二、另因青年發展相關經費，係由中央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於職權編

列，例如，青年創業貸款、青年購

屋貸款、青年租金補貼等，爰於第

三款明定中央政府應就不同事項之

青年發展經費進行分配及補助，併

予敘明。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落實

下列涉及青年事務之事項：

一、 直轄市、縣（市）青年發展政

策、自治法規與計畫之規劃、

制（訂）定、宣導及執行。

二、 全國性青年發展政策、法規及

計畫之執行。

三、 直轄市、縣（市）青年發展相

關經費之分配及補助。

四、 其他直轄市、縣（市）青年發

展事項之策劃及督導。

考量青年事務亦有需因地制宜而歸屬地

方政府權限者，爰明定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落實青年事務之事項，俾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據以規劃、執

行及推動各項青年發展措施。

第六條　政府於制定政策、法規及計畫

時，應鼓勵青年參與，建立青年參與

一、為推動「青年主流化」，政府於制

定政策、法規及計畫時，應納入以



機制，保障青年參與之權利。

      政府於遴聘青年參與時，應考量

其代表性及對該等事務之熟悉度。

青年為主體之觀點通盤思考，並考

量青年族群作為該等領域之政策、

法規及計畫之利害關係人，為使政

策、法規及計畫之制定更為周詳，

並提升青年賦能與當責及公民參與

之主動性，爰於第一項明定政府應

建立青年參與政府政策、法規及計

畫形成之機制，期使政策、法規、

計畫形成過程更為公正及透明，確

保青年族群之意見有表達之機會。

二、為使青年能真正參與政策、法規及

計畫之擬訂，提供適切之意見，並

避免青年參與機制流於形式，爰於

第二項明定青年代表應具有一定之

代表性，並對於所參與之領域具有

足夠之熟悉度。

第七條　政府應採取具體措施，保障青

年享有未來社會及環境之永續。

政府推動社會發展，應建立不減

損或增進青年發展之機會及福祉，共

同促進性別平等、消弭貧窮之社會願

景。

政府應鼓勵青年推動、參與能源

及環境保護等永續議題，共同實現淨

零排放目標。

一、為呼應聯合國西元二○三○年永續

發展議程，期盼至西元二○三○年

時能夠消除貧窮及饑餓，實現尊

嚴、公正、包容之和平社會，守護

地球環境與人類共榮發展，以確保

當代與後世均享有安居樂業之生

活，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青年係推動社會進步、國家發展之

關鍵動力，為促進世代共榮，達成

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政府推動社會

發展，應使青年享有不減損或增進

其發展之機會及福祉，爰為第二項

規定。

三、為鼓勵青年對永續環境之貢獻，及

響應國家環境產業發展方向，爰為

第三項規定。

第八條　政府應採取具體措施，落實保

障青年享有之學習及受教育權利，並

致力建構多元學習環境，擴展學習場

域，協助青年適應世界發展，提升青

年韌性、學習力及創造力。

一、 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六條明定人

人皆有受教育之權利、應廣為設

立技術與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應

平等開放之精神，爰於本條前段

明定青年享有之學習及受教育之



權利，政府應採取具體措施落實

其保障。

二、  鑒於教育應謀求人格及人格尊嚴

意識之充分發展，且青年應變世

界變化更為多元、迅速，故政府

應致力於提供多元學習管道，協

助青年生涯規劃，以建構適性發

展之學習環境，並拓展其生活網

絡；又為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建構韌性社會，亦應使青年

具備韌性、學習力及創造力以適

應世界發展，爰為本條後段規

定。

第九條　政府應訂定政策，致力促進青

年就業及職涯發展，培養工作核心素

養，提供適性職業訓練，提升勞動條

件，改善就業環境，營造工作及生活

兼顧之友善職場。

一、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

明定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

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工

作謀生之權利；第七條亦明定人人

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

二、青年正值職涯發展之重要階段，中

央及地方政府持續執行相關計畫，

提升青年就業能力，為進一步強化

及優化青年就業事項，支持青年就

業並建構友善職場，爰為本條規

定。

第十條　政府應訂定政策，致力促進青

年創新及創業，營造具支持性之創業

環境，提供創業資源，建立創業生態

系。

青年具創新精神，富有熱忱及創意，充

滿創新及創業能量，鑒於創新、創業更

有助於提升國家競爭軟實力，為鼓勵與

支持青年創新及創業，中央及地方政府

應持續訂定相關政策，提升青年創新及

創業能力，強化青年創業資源及環境，

並建立創業生態系，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一條  政府應建立青年在地支持系

統，鼓勵青年參與地方創生及社會創

新，獎勵青年返留鄉，並提供必要之

協助、輔導及服務。

為鼓勵青年在地或返鄉發展，藉由建立

青年在地支持系統，協助青年連結在地

需求，促進青年交流及組織合作，增進

青年生涯發展及公共參與，逐步落實青

年政策，並提供青年必要之協助、輔導

及服務，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二條　政府應訂定居住與家庭政

策，保障青年居住權益及友善育兒環

境、強化家庭照顧及生育教養支持系

統。

青年育有子女者，政府應積極採

取提供獎勵、補貼、貸款協助等措

施，協助其獲得宜居之家庭生活環

境。

一、為落實世界人權宣言及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四號一般性

意見，保障青年享有安全、和平

及尊嚴之適足居住權，爰於本條

明定政府應訂定居住政策，積極

保障青年居住權益，提升青年家

庭生活品質，以期打造青年安居

且適育之環境。另世界人權宣言

第二十五條明定人人皆享有為維

持本人及其家屬之健康、福利所

需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

住房、醫療及必要之社會服務；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家庭為社會之

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

國家之保護。爰於第一項規定政

府應訂定強化家庭照顧及生育教

養服務等家庭政策，並建立相關

支持系統。

二、鑒於青年育有子女者，更有獲得

家庭生活環境之需要，政府應積

極採取優先配住社會住宅、租金

補貼或首次購屋優惠貸款等措

施，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十三條　政府應採取具體措施促進青

年身心健康、預防物質濫用，增加心

理健康促進、心理諮商之機會。

政府應積極鼓勵學校、機構、法

人或團體，開設社會情緒教育、情感

教育及生命教育相關課程。

一、為落實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第

十二條有關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

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

之規定，並呼應聯合國「促進健

康生活與福祉」、「消弭不平等

現象」永續發展之目標，及世界

衛生組織（WHO）「心理健康是普

世人權」之理念，以強化、促進

心理健康，行政院已核定「全民

心理健康韌性計畫」，全面提升

國民心理健康。考量身心健康係

生存之根本，爰於第一項明定政

府應推展促進青年身心健康及提



升生活品質之政策，並關注預防

物質濫用等重要議題，保障其身

心及生活均衡發展，與社會正向

互動，並提升身心韌性，以因應

當代環境之多元風險及衝擊。

二、又為因應社會近年青年議題，強

化政府對情緒教育、生命教育及

情感教育之重視，爰為第二項規

定。

第十四條　政府應訂定政策發展友善平

權環境，維護青年人身安全，禁止暴

力、消除歧視、預防犯罪及防制霸

凌。

為消除不平等觀念，營造暴力零容忍、

包容多元性之社會，使青年能安心無懼

地生活、逐夢，政府應訂定相關政策，

發展友善平權環境，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五條　政府應訂定政策，提供青年

健康安全之運動休閒環境，促進青年

參與運動及技能發展，支持青年運動

平權之機會。

為提升青年健康力，爰於本條明定政府

應訂定政策，提供青年健康安全之運動

休閒環境，促進青年參與運動及技能發

展，支持青年運動平權之機會。

第十六條　政府應保障青年享有藝文教

育、參與各項文化藝術活動之機會，

並支持青年近用、從事或參與文化藝

術工作與活動，開展具多元性及創造

性之文化藝術生活。

一、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七條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五條

明定人人享有參加社會之文化生

活及欣賞藝術之權利。

二、文化權涉及青年人格發展及創造

力之培養，爰明定政府應保障青

年享有藝文教育、參與各項文化

藝術活動之機會，並支持青年近

用、從事或參與文化藝術工作與

活動，開展多元性與創造性之文

化藝術生活，以促進在地文化發

展，深耕文化底蘊及文化力。

第十七條　政府應訂定政策，支持青年

達成經濟獨立，並對其穩定之經濟生

活給予保障及協助。

政府應提供必要之照顧福祉及支

援服務，以協助減輕有扶養義務負擔

青年之身心壓力。

一、鑒於政府應協助青年擁有經濟獨

立及安定生活，其不僅為青年經

濟自由之基本條件，亦為世界人

權宣言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所揭示之精神，爰為第一項

規定。

二、考量高齡化、少子女化之社會趨

勢，青年承擔照顧家庭成員之主



要責任，為減輕有扶養義務負擔

青年之身心壓力，爰於第二項明

定，政府應提供必要之照顧福祉

及支援服務。

第十八條  政府應訂定政策，培養青年

金融素養，培植金融識能及良好財務

管理能力，並鼓勵、輔導金融機構提

供青年相關金融商品或服務措施。

政府應推展防制詐騙工作，加強

青年防制詐騙知能，降低青年被詐騙

風險，並提供受害者多元服務措施。

一、 為提升青年整體財金能力，爰於

第一項明定政府應積極輔導金融

機構為青年規劃適合之金融商品

或服務，協助其參與金融活動並

妥善財務管理運用；培養金融素

養，加強金融教育及金融識能。

二、 為因應近年社會議題，加強青年

之金融風險抵抗力，防範金融詐

騙，政府應推動防制詐騙教育及

措施，以降低青年遭受詐騙風

險，並提供受詐騙者必要之協

助，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十九條  政府應積極促進青年公共參

與，培育參與公共事務之青年人才，

並提供青年公共事務參與機會，內化

社會關懷意識，深化民主素養。

為落實青年公共參與權，政府應積極培

育及鼓勵青年參與公共事務，並提供公

共參與之機會，促進青年社會關懷，賦

予青年對公共事務之實質影響力，爰為

本條規定。

第二十條  政府應協助以青年為主體之

非營利組織及團體之發展，或支持辦

理以青年為參與對象之非營利組織及

團體之活動，並制定相關獎勵、補

助、空間資源及培力計畫。

      政府應鼓勵企業及社會團體善盡

社會責任，共同推動青年政策。

一、 為協助以青年為主體之非營利組

織及團體之發展，以及支持辦理

以青年為參與對象之非營利組織

及團體活動，促進青年社會參

與，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 參酌社會福利基本法第二十七條

規定，為鼓勵企業及社會團體善

盡社會責任，支持青年相關政

策，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社會，爰

為第二項規定。

第二十一條　政府應採取具體措施，鼓

勵青年參與國際交流合作，強化青年

國際事務與跨文化知能，並對青年參

與國際交流給予經濟、外交及其他必

要之協助。

為積極推動青年參加國際事務，拓展青

年國際視野，提升國際參與力及競爭

力，善盡全球公民責任，並鼓勵青年開

拓國際視野並落實在地行動，強化青年

國際事務知能，培養與國際交往之能

力，朝全球化發展，爰規定政府應對青



年參與國際事務採取具體措施，並給予

經濟上、外交上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第二十二條  政府應建立數位平權之社

會環境，防治數位暴力，支持青年積

極參與數位社會，提升數位素養、培

育數位領域人才。

政府應促進青年享有學習新興科

技機會，並鼓勵青年善用前瞻科技，

以創造社會福祉。

一、 數位社會為世界發展之趨勢，為

保障青年在數位環境中享有平等

之機會及權益，建立數位平權之

社會，防治數位暴力，並支持青

年參與數位社會，提升數位素

養，藉由培育數位領域人才促進

數位經濟及數位產業發展，爰為

第一項規定。

二、 考量利用新興科技或前瞻科技，

能以更有效率或創新模式因應社

會需求，增進社會福祉，爰為第

二項規定。

第二十三條　各級政府應因應青年事務

需求，建立青年事務行政體系，有效

推動青年政策、法規及計畫。

      

一、 為使各級政府有效推動青年事務

相關政策、法規、計畫及各項工

作，爰明定各級政府應因應青年

事務發展需求，建立青年事務行

政體系。

二、 考量青年事務往往分屬或涉及不

同機關或單位之權責，為期有效

推動青年事務，青年事務行政體

系包括青年事務機關或單位，及

協調、統合辦理涉及青年事務之

其他機關或單位，共同推動青年

事務，爰為本條規定。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應寬列青年發展

經費。對經濟或社會不利處境之青

年，應優先予以獎勵或補助，並提供

相關優惠或減免措施。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獎勵

或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以推

動青年事務發展。

一、 為保障推動青年事務之預算充

裕，爰於第一項明定，各級政府

應寬列青年發展經費，持續充實

青年發展所需預算，並對經濟或

社會不利處境之青年，優先提供

就學、生活、就業、醫療及住宅

等獎勵或補助。

二、 為鼓勵直轄市、縣（市）政府積

極配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所定之政策方向，爰為第二項規

定。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考量國家

發展方向、社會需求及政策願景，每

四年擬訂青年政策白皮書，報請行政

院核定，作為青年相關政策之施政依

據，並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

為建立我國青年相關政策之施政依據及

指導原則，政府應考量國家發展方向、

社會需求及政策願景，每四年擬訂青年

政策白皮書，爰為本條規定。

第二十六條　政府應自行或鼓勵相關機

關（構）、學校、法人或團體對青年

事務現況及其他相關事項，進行研

究、調查、統計及分析。

      政府為建立青年研究分析以作為

青年政策制定、政策評量指標建置及

學術研究發展之參考，得依法規蒐

集、處理、保存、公開及提供資訊。

      

一、青年政策推動應建立在以證據與

研究為基礎之政策及法規上，為

完善基礎資訊，須仰賴精確之研

究、調查及統計資料，爰於第一

項明定政府應自行或鼓勵相關機

關（構）、學校、法人或團體針

對青年事務現況及其他相關事

項，進行研究、調查、統計及分

析。

二、為提供青年政策擬訂、政策評量

指標建置及學術研究發展之參

考，爰於第二項明定中央主管機

關為建立青年研究分析，得依法

規蒐集、處理、保存、公開及提

供資訊。

第二十七條　行政院應設置青年事務發

展會報，由行政院院長召集學者專

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首長及青

年代表組成，審議、協調、推動及督

導本法相關事務。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應設

置青年事務發展會報，由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首長召集學者專

家、相關局處首長及青年代表組成，

協調及督導本法執行情形。

     前二項青年代表不得低於委員總

數之二分之一。

      各級政府得設置青年諮詢組織，

蒐集及反映青年意見，並針對青年關

注之公共政策，提供策進建言。

一、青年政策之推動涉及跨部會業

務，為使青年事務推動有效整合

跨部會資源，並賦予政策制定功

能及績效目標，建立督導機制，

爰於第一項明定有關涉及本法事

務之審議、協調等事項，應由行

政院院長定期召開跨部會之青年

事務發展會報，並邀集學者專

家、相關部會首長及青年代表共

同參與、討論。

二、另為落實本法所定事項，直轄市

政府、縣（市）政府亦應召開跨

單位之青年事務發展會報進行討

論，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為落實青年參與，爰於第三項規

定青年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



之二分之一。

四、行政院於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一日

成立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地

方政府亦日益重視青年事務，並

聆聽青年意見，截至一百十四年

二月，全國已有二十一個縣市設

置青年諮詢組織。為鼓勵青年參

與政策制定過程，及提供青年理

性表達意見之管道，爰為第四項

規定。

第二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